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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 年度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4 年 10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605 會議室 

主席：劉副校長遠楨                     紀錄：潘淑華 

出席者：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前次會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辦理單位 執行情形 

有關訂定本校「淨零碳排

推動計畫（113-116 年）」

一案，本案照案通過。另

請環安組了解節能補助相

關訊息及爭取補助。 

總務處 

環安組 

本校主動申請獲教育部補

助「113 年度大專校院改

善節能措施成效計畫」經

費新臺幣 60 萬元，114

年度續獲 36 萬元，用以

建置智慧電表能源管理系

統。同時積極參與高教深

耕計畫，爭取建置太陽光

電板自發自用。 

有關修訂本校「女性勞工

母性健康保護計畫」及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辦

法」，均照案通過，續提本

校行政會議審議。 

 

總務處 

環安組 

本校「女性勞工母性健康

保護計畫」及「承攬商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業經提

本校 113.12.25 第 230 次

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

施。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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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業務工作報告 

一、 環境保護 

1、 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定檢合格，依規定每 2 年要執行列管

場所定檢 1 次，114 年 8 月委託昇洋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檢測，檢測結果符合標準，續依法規張貼在圖書館入口

處，並申請良好級標章，其檢測結果及標準如下: 

備註：本校 114年度檢測結果達優良級標準，惟考量巡檢部分樓層

臨界優良級標準，且申請優良級標章須受高強度稽查(半年抽查 1

次)，考量本校實際情形，已申請並取得良好級標章。 

另依「勞工作業環境監測實施辦法」第 7條第 1項第 1

款，本校圖書館、篤行樓及體育館等屬具中央管理方式之

空氣調節設備之建築物室內作業場所，本校應每 6個月監

測二氧化碳濃度，114年 7月 1日辦理 114年度上半度監

測，監測結果均符合規範，下半年預計於 12月中旬辦

理。 

2、 本校廢棄物主要包含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及有害事業廢

檢測項目 114年 
檢測結果 

法規 
標準值 

良好級 
標章標準 

優良級 
標章標準 

二氧化碳 CO2 

(ppm) 
434 1000 1000 800 

甲醛 HCHO 

(ppm) 
ND 0.08 0.08 0.03 

懸浮微粒 PM10 

(μg/m3) 
4 75 75 50 

空氣中細菌-4F 

( CFU/m3) 
62 

1500 1500 800 

空氣中細菌-3F 

( CFU/m3) 
44 

空氣中細菌-5F 
( CFU/m3) 

44 

空氣中細菌-6F 
( CFU/m3) 

44 

空氣中細菌-7F 
( CFU/m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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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三大項，各項說明如下： 

(1) 一般廢棄物：本校教職員工生產生之生活廢棄物，

109年廢棄物量達 414公噸，111年因疫情下降 260

公噸，112~113年每年廢棄物量約達 310公噸，114

年 1-8月廢棄物達 222公噸，每人每日廢棄物產生量

由 109年 0.159 kg/人-日下降至 113年 0.125 kg/人

-日，109-114 年 8 月廢棄物及資源回收量統計如下

表： 
年  度 109 110 111 112年 113年 114年 

1-8月 
廢棄物產生

量 
（公噸/年） 

414 339 260 310 311 222 

資源回收量 
（公噸／
年） 

28 20 27 24 71 60 

每人每日 
廢棄物產生

量 
（公斤/人-

日） 

0.159 0.130 0.103 0.128 _0.125 0.132 

(2) 資源回收物：本校 113 年 4 月於各棟各樓層設置不鏽

鋼資源回收分類桶，包含塑膠類、金屬類、紙類及一

般垃圾，並於每棟一樓設置廚餘回收桶，資源回收物

每天由清運公司清運至回收業者，廚餘委託合法再利

用機構（畜牧場）。109-114 年資源回收統計量如下

表： 

 

(3) 有害事業廢棄物：本校有害事業廢棄物主要為自然系

年度 

(單位:公噸)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8 月 

紙類 24.020 15.608 23.211 20.788 54.850 49.330 

塑膠類 3.716 2.723 3.304 2.216 11.625 7.810 

鐵罐/鋁罐 0.113 1.267 0.976 0.554 4.68 3.650 

合計 28 20 27 24 7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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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之廢液，廢液經初步分類貯存於廢液貯存室，定

期每年清運委託合法清除機構（增明環保工程事業有

限公司）清運至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

資源回收廠處理，109-113 年清運量如下表： 

 

 

 

3、 本校原有苯胺(99% w/w)、苯(99% w/w)、四氯化碳(99% 

w/w)等 8 種毒性化學物質運作許可，經自然系考量已無

實務需求於 114 年 4 月辦理註銷，並經臺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 4 月 29 日同意作廢，本校目前已非屬毒性化學物質

運作場所。 

 

二、 安全衛生 

1、 114 年度除辦理教職員工一般安全教育訓練（每年 3 小

時），另針對自然系及藝設系辦理特殊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配合增加「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之訓練」課程，新增

人因工程相關課程，以促進教職員工身心健康管理。 

課 程 時 間 課 程 名 稱 參訓人數 

114 年 3 月 20 日 人因工程-足健康講座 26 

114 年 4 月 10 日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15 

114 年 5 月 21 日 危害預防及溝通技巧 86 

114 年 9 月 18 日 自然系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2 

114 年 10 月 7 日 藝設系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78 

總計 357 人 

2、 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

查： 

(1) 年滿 60 歲者，每年檢查 1 次。 

年度 

(單位:公斤)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2 清運 

廢液 350 328 126.5 139.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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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0 歲以上未滿 60 歲者，每 3 年檢查 1 次。 

(3) 未滿 40 歲者，每 5 年檢查 1 次。 

   114 年度健康檢查訂於 10 月 30 日辦理，報名受檢人數

達 90 位，其中符合勞工公費補助者 30 位，特殊健康檢

查 1 位，針對在職勞工健康檢查異常人員將納入 114 年

度職業醫師臨場健康訪視名單。 

3、雇主應視場所規模及性質，僱用或特約從事勞工健康服

務之醫師及僱用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護理人員，辦理臨

場健康服務。 

   本校依法應每季辦理 1 場次臨場健康服務，114 年已辦

理 3 場次執業醫師臨場健康服務，分別於 3 月 27 日、6

月 5 日及 9 月 17 日，共計訪視 20 人，並完成自然系呼

吸防護計畫巡檢作業、圖書館人因性危害防止之作業場

所巡檢作業、圖書館、自然系及藝設糸實習工廠母性保

護計畫作業環境評估，第 4 場次預計 12 月份辦理。 

三、 能源管理 

1、 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行動計畫(113-115年) 

依據教育部 114 年 8 月 2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42202690 號函略以，管理計畫目前執行第 2 年（114 年

1-6 月），統計各單位執行情形，本校屬高等教育司（丙

組）計 31 校，本校 114年 1-6月較基期年(112年)同期用

電不成長（112 年 EUI 目標為 60），本校 114 年 1-6 月未

達標（預估 EUI=62），目前丙組大學有 12 所未達標，本

校尚未扣除委外用電（待明年申報統一扣除），但本校持

續檢視校園用電並積極節電。 

2、 能源用戶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104-1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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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戶依能源管理法第 9 條訂定之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

計畫，年度節電率達 1%以上，能源用戶應於每年 1/31

前，申報前一年度執行情形、節電狀況與節電率，未達者

應於當年 1/31 向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提出說明及改

善計畫。新的計畫為「114 年至 117 年能源用戶訂定節約

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依規定執行中。 

依「非生產性質行業能源查核網路申報系統」，本校歷年

平均年節電率如下表所示，均達計畫目標節電率。 

 

 

 

 

 

 

 

四、 115 年管理計畫及教育訓練計畫報告 

暫定日期 

（時數） 

課 程 名 稱 

（實體／線上課程） 

受 訓 對 象 

（應訓時數） 

4 月份 

（2 小時） 

危害預防及溝統技巧訓練 

（實體課程） 

在職同仁 2 小時/年 

5 月份 

（3 小時）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

（實體課程） 

新進 3 小時、 

在職同仁 3 小時/3 年 

8 月份 

（3 小時） 

急救人員回訓課程 

（實體課程） 

本校急救人員 

3 小時/3 年 

9 月份 

（3 小時） 

實驗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實體課程） 

自然系 

師生同仁 

10 月份 

（3 小時） 

實習工場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實體課程） 

藝設系 

師生同仁 

年度 平均年節電率（％） 

104 年 3.10 

105 年 2.56 

106 年 2.56 

107 年 2.13 

108 年 2.14 

109 年 1.87 

110 年 1.66 

111 年 1.48 

112 年 1.42 

113 年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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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證照人員 

回訓 

乙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 

（補助方式） 

本校勞安員 

12 小時/2 年 

職業安全衛生護理人員 

（補助方式） 

本校職護 

12 小時/3 年 

特定化學品作業主管 

（補助方式） 

本校特化作業主管 

6 小時/3 年 

能源管理人 

（配合調訓） 

本校能源管理人 

12 小時/3 年 

主席裁示：同意備查。 

 

肆、 討論事項 

一、 案由 1：訂定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政策之中長程目標」（詳附件

1），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於 110 年已訂定「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內容如下： 

1. 恪遵環安相關法令，營造健康促進環境。 

2. 強化安衛教育訓練，提昇校園安衛知能。 

3. 建構人文藝術校園，涵養師生樂活幸福。 

4. 推動節能減碳生活，邁向永續綠色大學。 

為確保本校在環境與安全衛生管理上能持續改進、系統性

推動並長期落實，爰依據前述環安衛政策，擬訂本校中長

程目標（詳如附件 1）。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二、 案由 2：訂定本校「淨零碳排目標與路徑」（詳附件 2），提請

討論。 

說明：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的趨勢，並呼應我國

2050 淨零排放政策及教育部「大專校院淨零行動方案」

之推動方向，本校秉持永續經營與社會責任的理念，擬

定本校「淨零碳排目標與路徑」（詳如附件 2），以具

體行動實踐校園減碳與綠色轉型的目標。 

主席裁示：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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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由 3：訂定本校「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防止計畫」，提請討論。 

說明：本校為防止因缺氧、通風不良、中毒或爆炸等導致危害

發生，本校爰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9 條之 1 之

規定，對於局限空間作業危害之預防，規劃及採取必要

之安全衛生措施，特訂定本校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防止計

畫（詳附件 3）。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 

 

四、 案由 4：修訂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詳附

件 4），提請討論。 

說明：鑑於本校技工人員遇缺不補，其人數逐年減少，致現行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中有關委員會組

成之「技工代表」已不符實際執行情形。為維持委員會

之代表性與運作完整性，爰擬將「技工代表」修訂為「勞

工代表」，並由本校勞資會議推選之勞工代表擔任，以

符合法規精神並兼顧勞工參與權益。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下午 2:4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本校秉持敦愛篤行的校訓精神，結合教職員工生群體

之力，致力打造健康、安全、樂活之校園環境，朝永續

綠色大學邁進，全體師生承諾環境安全衛生政策為: 

一、恪遵環安相關法令，營造健康促進環境。 

二、強化安衛教育訓練，提昇校園安衛知能。 

三、建構人文藝術校園，涵養師生樂活幸福。 

四、推動節能減碳生活，邁向永續綠色大學。 

 

 

 

 

校長:  陳  慶  和 

 

中華民國 114年 11月 5日 



一、恪遵環安相關法令，營造健康促進環境 

中程目標（3–5 年） 

• 完成全校建築與設施設備安全檢核，並確實落實改善。 

• 建立校內環安衛法規盤點與遵循制度，定期自評及追蹤改善。 

•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提升教職員生呼吸健康。 

長程目標（5–10 年） 

• 校園環安衛指標（健康、安全、無災害）達到全國大學標竿水準。 

• 打造結合體適能、心理健康、空間環境改善之「健康促進校園」。 

• 成為環安管理法規實踐示範學校，帶動地方教育推動相關政策。 

 

 

二、強化安衛教育訓練，提昇校園安衛知能 

中程目標（3–5 年）： 

• 建立校園安全巡檢，推動師生參與提昇校園安全意識。 

• 與他校或在地消防等機關合作辦理實作演練，提高應變能力。 

• 建立定期化安衛教育訓練制度，完善教職員工生安衛訓練。 

長程目標（5–10 年）： 

• 建構永續安衛知能推廣機制，形成校園文化。 

• 達成校園零重大安衛事故目標。 

• 成為全國推動校園安全教育模範校。 

 

 

 



三、建構人文藝術校園，涵養師生樂活幸福 

中程目標（3–5 年）： 

• 推動綠意與文化共融空間，營造藝術與心靈紓壓環境。 

• 辦理校內定期人文藝術活動（如藝文講座、展演、導覽）。 

• 舉辦季節性藝文活動，促進校園情感連結與身心健康。 

長程目標（5–10 年）： 

• 成為全國推動人文關懷與藝術美學教育之典範學府。 

• 促進師生「身心靈平衡發展」，校園幸福指數逐年提升。 

• 打造全齡友善校園，提供樂活支持服務與身心照護資源。 

 

 

四、推動節能減碳生活，邁向永續綠色大學 

中程目標（3–5 年）： 

• 完成全校用電、用水、碳排放基準調查並提出改善方案。 

• 推動校內智慧節能系統與再生能源（如太陽能）應用。 

• 推行資源回收、無紙化行政、限塑與低碳飲食等行動，落實校園綠

生活。 

長程目標（5–10 年）： 

• 校園碳排放量逐年下降，10年內減碳達成 30%目標。 

• 建立綠色課程架構，將永續發展目標融入教學與學生實踐活動。 

• 建立永續發展報告制度，定期發布「永續校園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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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淨零碳排目標與路徑 

一、政策依據與願景 

依據臺灣 2050淨零排放路徑藍圖及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永續校園政

策，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承諾達成淨零碳排，並作

為永續發展教育的重要實踐場域，培育具備永續素養的教育工作者

與公民。 

願景：致力於成為教育界永續實踐的典範，融合「教育本位」與

「綠色校園」，實現碳中和與低碳生活，培育具備氣候行動素養的

教育人才。 

二、目標設定 

目標類型 年度 目標內容 

短期目標 2030年 

碳排放減量 50%（以 2018年為基準年），再生

能源比例達 20%～30%，並建立穩定的再生能

源供應基礎 

中期目標 2040年 
實現碳排放減量 80%，再生能源與低碳電力比

例達 70%～85% 

長期目標 2050年 
達成校園營運淨零碳排，並實現再生能源全面

使用或等效替代（含碳中和機制） 

三、淨零碳排策略與行動路徑 

本校將依照「能源、運輸、建築、資源循環、教育與治理」五大面

向推動淨零行動： 

1. 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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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太陽能發電設施建置：於屋頂及閒置空間設置太陽能光電

系統，提升再生能源利用率。 

• 汰換高耗能設備：全面更換校內空調與照明設備為高效節能

型。 

• 建立能源管理系統（EMS）：即時監測與分析用電狀況，提升

能源管理效率。 

• 制度化節電行動：各班級或單位輪值檢查關燈、關冷氣，落實

日常節能行為。 

• 推動能源使用公開與激勵機制：每月公告各棟大樓或單位用電

量，透過公開資訊與表現獎勵制度，促進節能成效與良性競

爭。 

2. 低碳運輸 

• 建置綠能交通設施：設置電動車與電動機車充電樁，完善低碳

交通基礎建設。 

• 推廣綠色通勤方式：鼓勵師生搭乘大眾運輸、騎乘自行車或步

行，以減少碳排放。 

• 完善友善交通環境：增設電動機車與自行車停放及維修等友善

設施，提升使用便利性。 

• 舉辦低碳交通活動：定期推行「走路日／騎車日」活動，倡導

教職員生實踐低碳通勤。 

• 加強綠色交通教育宣導：透過講座與多媒體宣傳，提升師生對

低碳交通與永續發展的認識，培養綠色出行的校園文化。 

3. 建築節能 

• 推動綠建築與節能改造：新建校舍採綠建築設計，並持續進行

既有建築之節能改善工程。 

• 強化能源盤查與管理：定期執行能資源盤查，依結果制定具體

改善行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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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校舍環境設計：推動教室與辦公室採用自然通風與採光設

計，降低能源使用。 

• 提升空間使用效益：推行教室空間彈性管理，集中排課與使用

時段，以減少照明與空調浪費。 

• 深化節能教育與行動：落實節能自主檢查，張貼節能提醒標

語，培養師生節能意識與行動習慣。 

4. 資源循環與環境管理 

• 推動無紙化與數位化作業：推廣無紙化行政、數位教學及電子

簽核制度，減少紙張與印刷耗材使用。 

• 強化資源回收與廚餘再利用：嚴格落實垃圾分類，推動廚餘資

源化，提升校園廢棄物減量成效。 

• 減少一次性用品使用：倡導自帶杯、自帶餐具，並推廣循環杯

與環保袋使用，降低拋棄式產品浪費。 

• 推廣校園物品共享：舉辦物品共享與舊物交換活動，延長物資

使用壽命，建立永續消費文化。 

• 深化綠色教育與行動宣導：透過宣導活動與師生參與，強化減

廢、再利用及永續生活的意識與實踐。 

5. 教育與治理 

• 強化師生永續能力：將淨零與永續議題納入師資培育及學生課

程，建立全校永續核心素養。 

• 打造永續校園文化：將永續理念融入日常教學、導師時間與校

園活動，培養師生低碳行為習慣。 

• 整合校園永續資源與專案：統籌校內各項永續專案與資源，提

升推動效率與協同效益。 

• 持續改進永續行動成效：建立永續行動回饋與檢討機制，定期

評估並優化各項措施。 

• 推廣永續校園文化與宣導活動：透過講座、工作坊及校內宣

導，提升師生對低碳與永續理念的認同與參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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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階段性指標追蹤與公開機制 

• 年度碳排放盤查（含範疇 1,2,3） 

• 每兩年檢視淨零推進成效，修正目標與措施 

• 公開「永續行動報告書」至學校網站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防止計畫 

經本校 114年10月28日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 目的：為防止因缺氧、通風不良、中毒或爆炸等導致危害發生，本校

爰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9條之1之規定，對於局限空間作業危

害之預防，規劃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特訂定本校局限空間作

業危害防止計畫（以下簡稱為本計畫）。 

二、 名詞解釋：局限空間係指非供工作者在其內部從事經常性作業，工作

者進出方法受限制，且無法以自然通風來維持充分、清淨空氣之空間。 

三、 適用場所與對象： 

(一) 適用對象：本校進入局限空間作業之工作者（含承攬廠商）。 

(二) 本校局限空間場所如下： 

1. 各棟大樓自來水水塔（池）、消防蓄水池、污水池及化糞池。 

2. 其他符合局限空間定義之場所。 

四、 進入局限空間場所作業程序： 

(一) 局限空間之作業場所應於入口顯而易見處張貼公告標示（如附件1）

標示內容如下： 

1. 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危害時，應經許可始得進入重要性。 

2. 進入該場所時應採取之措施。 

3. 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及緊急聯絡方式。 

4. 現場監視人員姓名。 

5. 其他作業安全應注意事項。 

(二) 進入局限空間作業前應先申請核准始後得進入作業（申請表如附

件2），並應確認申請表之檢點項目。 

(三) 作業前依本校局限空間作業前檢點表（附件3）進行檢點，確實於

作業前進行通風換氣，並持續進行，確認作業場所空氣中氧氣濃

度、硫化氫、一氧化碳等其他有害氣體濃度是否符合法規容許濃

度。 

(四) 從事作業之人員有立即發生缺氧危險之虞時，應立即停止作業，

並使作業人員即刻退避至安全場所，未確認危險解除前，不得進

入該場所。 

(五) 缺氧危險作業時，應置備呼吸防護具、梯子、安全帶或救生索等



設備，供作業人員緊急避難或救援人員使用。 

(六) 指派監視人員，對進出之人員應予確認，隨時監視作業狀況，發

現異常時，應即與有關人員聯繫，並採取緊急措施。 

(七) 核對人員進出管制紀錄、設備清單是否相符。 

(八) 現場週遭環境、管路閥門、設備電源復歸。 

(九) 將申請表（附件2）、檢點表（附件3）繳回總務處環安組備查。 

五、 本計畫執行紀錄或文件等資料，應予以保存三年以上。 

六、 本計畫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場所公告 

作業名稱  作業項目 
□檢查、□維修、□清理(洗)、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施工單位  承攬商  

施工須知 注意事項 

有罹患缺氧症或 

其他危害之虞事項 

缺氧、中毒、火災、爆炸、感電、墜落、被夾(捲)、

電弧灼傷、燒傷、穿刺(切割)傷、滑倒、崩塌、物體

飛落。 

作業有可能引起缺氧等

危害時，應經許可使得

進入之重要性 

1. 勞工如未經許可，則不確知有上述各項之危害及應

採取之防護措施。 

2. 若發生緊急危害時，能確實掌握作業人員及現場狀
況，俾能及時救援。 

進入該場所時 

應採取之措施 

1. 經簽認許可後，始得進入。 

2. 先通風、測定、紀錄，確認氧氣及有害氣體濃度是

否低於標準值(如檢點表)；作業中持續監測及通風換

氣。 

事故發生時之緊急措施

及緊急聯絡方式 

1. 緊急措施： 
(1) 應將人員移至安全處所。 
(2) 現場急救、搶救。 
(3) 撥打119尋求協助，迅速就醫。 

2. 聯絡方式：對講機等聯絡設備 

3. 事故發生時，需立即聯絡之人員： 

施工管理單位人員： 行動電話： 

救援設備(呼吸防護具等)、

測定儀器及聯絡設備 

放置場所 

救援設備置於作業場所明顯處供緊急救援用。個人防

護具及聯絡設備隨身攜帶。 

現場監視人員及 

缺氧作業主管姓名 

缺氧作業主管： 行動電話： 

監視人員： 行動電話： 

其他作業安全 

應注意事項 

1. 進入作業場所務必配戴安全帽，並扣上頤帶。 

2. 嚴禁飲用含酒精成分之飲料。 

3. 確實依作業需求穿戴相關防護用具。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局限空間作業進入許可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承攬商名稱： 作業種類：   

申請作業時間：自  年 ＿ 月 ＿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 

作業場所：                 

申請人：           職務：           

申請進入局限空間作業人員：      

缺氧作業主管： (□非屬缺氧危險作業，免填) 

項次 項 目 
 

說 
 
明 

 

1 
作業場所氧氣、危害物濃度測

定結果及測定人員簽名 

氧氣：   ％ 

(＞18%) 

一氧化碳：＿    ＿  

PPM(＜35 PPM) 

硫化氫：＿＿＿ 

PPM(＜10 PPM) 

可 燃 性 氣 體 ： LEL 之 

＿＿＿＿＿%(＜30%) 
其他： 

測定人員簽名：                    

2 作業場所可能之危害 
1.□缺氧      2.□中毒  3.□墜落   4.□感電 

5.□火災爆炸 6.□飛落  7.□崩塌   8.□其他：  

3 作業場所之能源或危害隔離措施 

1. □危害物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2. □電能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3. □熱能已隔離(請說明隔離措施) 

4. □其他：  

4 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設備及方法 1. □無線對講機 2.□其他：  

5 
準備之防護設備、救援設備及

使用方法。 

1. □捲揚式防墜器  2.□供氣式呼吸防護具 

3.□救生索               4.□背負式安全帶 

5.□梯子                      6.□工作井開口護欄 

7.□三角架(人孔作業)  8.□照明設備 

9.□動力或機械輔助吊升設備  10.□其他：  

6 其他維護作業人員之安全措施 
1. □通風設備 

2. □其他：                  

7 

許可進入之人員及其簽名 

(申請核准後，進出入局限空間

前後，皆要簽名、點名登記) 

1.     (進) 

_______________(出) 

2.  

   

(進) 

(出) 

3.  

   

(進) 

(出) 

 4.  

   

(進) 

(出) 

5.  

   

(進) 

(出) 

 6.  

   

(進) 

(出) 

8 現場監視人員及其簽名 
簽名：  

9 

從事動火作業時，應由雇主、工作

場所負責人或現場作業主管確認安

全，簽署動火許可後，始得作業    

註：□本項不適用 

1. □焊接 2. □切割 3. □燃燒 4. □加熱 

5. □其他：  

註：(1)本申請許可表請送總務處環安組備查。 

(2)所有承攬商作業前必須向本校申請局限空間作業許可，並置作業現場備查。 

施工管理單位簽名：          

附件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局限空間作業前檢點表 

承攬商名稱：  作業種類：       

作業地點：        

實施檢點人姓名： 職務：       

檢點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項次 辦理項目 
辦理情形 

備註 
是 否 

1 是否設置適當通風設備，並維持運轉 
  1. □風量已足夠 

2. □風管已延至井底 

 

2 
是否置備氧氣、硫化氫、一氧化碳及可燃

性氣體等測定儀器，並隨時監測 

  氧氣濃度: %(＞18%) 

可燃性氣體爆炸下限: (＜30%)

一氧化碳: (＜35PPM) 

硫化氫: (＜10PPM) 

3 
是否於作業時指定缺氧作業主管從事監督 
及管理(氧氣濃度<18%) 

 □否 

□不適用 

姓名： 

受訓證字號： 

4 
是否依規定申請局限空間作業進入許可， 

並獲核准施工。 

   

5 
是否指派監視人員隨時監視作業狀況，及

設置急救人員 

  1. □未設置監視人員 

2. □未設置急救人員 

6 作業人員與外部連繫設備及方法 
  1. □使用對講機 

2. □其他  

7 
是否於局限空間(缺氧危險)作業場所公告

注意事項 

   

8 
是否實施局限空間作業(缺氧危險)安全衛

生勞工教育訓練 

   

9 
是否置備個人防護具及安全設備(如安全

帶、安全索、空氣呼吸器、緊急救援設備) 

   

註： (1)本檢核表應於每一局限空間危險作業場所，作業時填寫1張。 

(2)本查核表應確實填寫並請送總務處環安組備查。 

 

施工管理單位實施檢點後簽名：  

附件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95.09.27 第 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04.29 第 4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12.15 行政主管協調會修正通過 

103.12.31 第 1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11.25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5.10.26 第 13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12.14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106.04.10 行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6.05.31 第 141 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111.06.21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 

111.06.29 第 200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校園環境品質、維護教職員工生在園內

之安全衛生事宜，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訂定本校環境保

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辦理本校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本校設置「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督導落實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之各項任務。 

第三條  本會委員成員為副校長、總務長、學生事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系主任、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系主任、人事室主任、總務處事務組

組長、總務處營繕組組長、總務處環安組組長、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組長、學生事

務處校安人員、護理師及工友勞工代表 1人。 

副校長為本會主任委員兼會議主席。總務長為本會執行秘書。 

第四條  本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為督導本校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之相關工作，另設置「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

理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六條  本會負責審議全校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相關之事務。 

本校各有關單位職掌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業務如下： 

一、總務處：                                                                                                                                                                                                                                                                                                                                                                                

（一）彙辦環境安全衛生評鑑事宜。 

（二）督導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教育與推廣活動。 

（三） 配合教育部推動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認證制度及其他提昇環境安全衛生設施等申辦

事宜。 

（四）預防與管制校園污染。 

（五）督導校園環境品質之提昇。 

（六）實驗（習）室、實習工場及研究室等災害防治、督導相關安全衛生計畫之執行。 

（七）其他與環境安全衛生相關事項。 

（八）節能及節水措施規劃及執行。 

（九）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工作之規劃及管理。 

（十）綠色採購規劃與推動。 

(十一) 環境保護規劃與推動。 



(十二) 環境污染防治工作。 

      (十三) 建築物安全評估及維護。 

       (十四) 廢棄物清除及處理。 

       (十五) 校園環境清潔。 

   (十六) 廢食用油申報。 

 (十七) 其他相關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 

(一) 本校餐廳環境安全衛生、垃圾分類之規劃與管理、衛生講習。 

(二) 校園飲用水安全之維護及廢食用油用量資料調查。 

 (三) 教室照度測量及整潔考核。 

(四) 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治計畫之訂定、處理及通報。 

(五) 學生機踏車停放規劃與管理。 

(六) 事故傷害防治教育研習、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夜間整體安全防護演習。 

(七) 學生身心健康管理及輔導。 

(八) 住宿生防火防災逃生演練。 

(九) 災害醫療協助。 

(十)環境教育推廣活動。 

     (十一) 其他相關事項。 

 三、人事室：教職員定期健康檢查宣導、職業安全衛生防護、教育訓練及其他相關事項。 

四、通識教育中心：開設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相關通識課程。 

五、自然科學教育學系、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及相關學系、所、院： 

（一）訂定實驗（習）室及研究室安全衛生相關法規及注意事項。 

（二）實驗（習）室及研究室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管理、定期安全檢查。 

（三）危害性物質、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及實驗室廢液處理。 

（四）實驗（習）室及實習工場廢棄物分類清除、回收及處理。 

（五）環境污染防治工作。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七條  各環境保護安全衛生業務單位，對其所有之儀器、設備、機械及車輛等，應依勞工

安全衛生相關規定實施作業前檢查、重點檢查及定期檢查等，如發現異常或傷害之

虞時，應立即檢修及採取必要措施。 

第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者，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